
公司通讯费用报销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司通讯费用管理，结合本公司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通讯费用报销规定

第二条  通讯费报销对象为有对外业务的人员。
   第三条  通讯费报销标准 

（一）公司对移动通讯费用实行月度报销原则。公司根据员工职务、岗位和业务的特点核定报销限额和报销对象，按实际产生话费的80%予以报销。报销标准参考下表：

	序号
	职  务
	报销标准（元）

	1
	总经理
	400

	
	副总经理
	300

	
	总监/总助
	300

	2
	市场部经理/工程部经理/副经理
	300

	
	市场部副经理/工程部副经理
	200

	3
	其他部门经理
	150

	
	其他部门副经理
	100

	4
	主管级
	100

	5
	商务经理
	100

	
	出纳、采购、资料员、预算员、司机、行政专员
	80

	7
	项目经理
	市区内项目
	150

	
	
	市区外、省内项目
	200

	
	
	省外项目
	180

	8
	项目部技术人员
	市区内项目
	70

	
	
	市区外、省内项目
	100

	
	
	省外项目
	120

	9
	资料员、预算员
	市区内项目
	50

	
	
	市区外、省内项目
	60

	
	
	省外项目
	70


（二）特殊情况由总经理核定报销金额。 

第四条  通讯费报销范围及方式 

（一）本规定所指的通讯费是公司员工因公司的业务或工作需要，使用自己的通讯工具（一般为移动电话）而产生的通讯费用。

（二）公司原则上只在限额标准内予以报销，对超出报销限额的，若有特殊情况，另行对超出限额报销做相应说明，经部门经理同意后，报公司主管领导审核确认后予以报销，报销比例为80%。

（三）给报销通讯费的员工应保证其登记报销的通讯工具在工作时间内处于开机状态，如无特殊原因在工作时间内关闭通讯工具或连续三次以上不接公司电话而影响到公司正常工作的，则取消其当月的报销资格；如遇公司紧急事宜需处理不接电话者，公司将试情节轻重予以处罚，同时取消当月的报销资格。

第五条 本制度自颁发之日起执行。  


